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七条 基于重大误解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一条 一方利用对方
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予以撤销。

第一百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当事人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
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没有
行使撤销权；（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
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
销权；（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
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
销权。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
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

权消灭。
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 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
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
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
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
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
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
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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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私了”后能反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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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烟公宣）近日，莱州公安接到外
地警方提供线索，有人假冒受害人的“孙
子”，以在外地受伤、涉嫌违法为由骗取
老年受害人现金，涉案金额20余万元，嫌
疑人和车辆已进入莱州。

指挥中心立即研判车辆轨迹，并部
署城港派出所在嫌疑车辆最后出现的卡
口周边道路进行搜寻。结合嫌疑车辆行
驶方向，警方在一家宾馆门前发现了嫌
疑车辆，并将嫌疑人在宾馆内抓获。

警方提醒，近期，各地冒充孙辈进行
诈骗的案情多发，请广大老年人切莫轻
信任何陌生来电，涉及上门取钱或转账
汇款要求，务必先向家人电话或当面进
行核实。骗子常常针对年龄较大、缺乏
识别能力的老年人，拨打老年人家中固
定电话，冒充孙子自称犯事被抓、需要帮
忙，随后派出所“领导”出面，提出可以出
钱赔偿私了，以获得老年人的信任。骗
子接着以“孙子”身份，编造谎言并实施
恐吓，要求对此事保密，引起老年人恐
慌，从而使老年人言听计从。骗子以派
出所“领导”身份，承诺“花钱放人”，持续
开口讨要钱财，引导老年人进行线下交
易，安排收款人员戴帽子和口罩，上门取
走老人的钱款，最后逃之夭夭。

民警提醒，子女要多给老年人普及
反诈知识，多提醒老人注意家中座机陌
生人打来的电话。家中座机应具备来电
显示功能，对于陌生来电要保持警惕。
同时，接听电话后应核实来电人身份，如
声音无法辨别，可用亲友小名、生活习惯
等较私密的问题提问验证。遇到对方说
自己遭遇突发状况的，务必通过联系其
他亲友进行核实，不可轻信一面之词。
涉及转账汇款的，务必与家属亲友商议
后再做决定。如不慎被骗，请第一时间
报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胡婵娟）令人没想到的是，甜言
蜜语哄你的“军官男友”竟然是女的！诈
骗分子以网恋手段实施诈骗，导致受害
人遭受财产损失。近日，毓璜顶派出所
接受害人报警称，自己被人冒充军官诈
骗，警方抓获嫌疑人后发现，以“军官男
友”身份网恋的王某竟然是一位女性。

接警后，民警根据受害人所描述的
嫌疑人特征展开分析研判，锁定犯罪嫌
疑人王某。经蹲点守候，将王某在其家
中抓获。经查，嫌疑人王某冒充军人身
份，以安排军队内工作等为由，通过现金
交付、银行卡转账等方式诈骗受害人
15.2万元。目前王某（女，37岁）已被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警方提示，对网络上认识的陌生人，
一定要提高警惕。真正的现役军人不会
把自己的军装照、证件放到网络上，更不
会以军人身份在网络上诱导他人投资理
财。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

“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
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无论对方以何种
理由要求转账汇款、取现兑换虚拟币、邮
寄黄金现金，都要果断拒绝。如不慎被
骗，要注意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向公安
机关报警求助。

女骗子冒充男军官
诈骗15万余元

骗取老人养老钱
这个“孙子”被抓了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发生交通事故后，

伤者为尽快获得赔偿可
能会与肇事者签订一次
性赔偿和解协议，俗称

“私了”。但事后伤者发
现所需费用远超预期，
反悔想撤销该协议可行
吗？近日，烟台高新区法
院就发布了这样一起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典型案例。

2023年 3月，阿美搭乘男友小曹
的货车时，与王某临时停靠在路边的货
车相撞，造成阿美受伤、两车受损的交
通事故。交通警察大队认定此事故中
小曹和王某负同等责任，阿美无责任。
王某在事故发生前投保了交强险，同时
还与某汽车公司签订了统筹合同。

事故发生后，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责任范围内赔付了19.8万元，阿美家
属于2023年5月与王某签订“私了”协
议书：约定王某一次性支付1.2万元后
不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其余各项损
失阿美向某汽车公司索要赔偿。此
外，阿美承诺放弃向小曹主张赔偿的
权利。

随后，经鉴定，阿美的伤势构成五

级伤残。阿美经治疗后发现其医疗
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达
116万余元，远超其已获得的赔偿款，
而协议中的某汽车公司也未履行任何
赔付义务。于是，阿美诉至法院，请求
撤销上述协议书，并要求王某与某汽
车公司共同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8.4万
余元。

签了“私了”协议书又反悔了，能
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阿美在签订
和解协议时尚未结束治疗，更未进行
伤残鉴定，对自己的伤情没有清晰的
认知。王某与某汽车公司订立的统筹
合同并非机动车商业险合同，该汽车
公司也非保险公司，不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关于保险公司先行按
照交强险和商业险依次理赔、不足部
分再由侵权人赔偿的规定。而王某作
为侵权人，其赔偿责任不会因其与某

汽车公司订立的统筹合同免除。该份
“私了”协议却免除了王某的大部分赔
偿责任，对阿美显失公平。

实际上，协议签订后，王某无法与
某汽车公司取得联系，该公司也未履行
赔付义务。虽然案涉协议签订过程中
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但阿美家属在
签订协议书时，对统筹合同并没有正确
认识，误以为其与普通商业保险合同没
有区别，可以从某汽车公司处获得足额
赔偿，属于重大误解。该份协议致使阿
美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协议

内容显失公平，法院对阿美关于撤销和
解协议的主张予以支持。

经 核 定 ，阿 美 各 项 损 失 合 计
1163298 元，交强险承保公司赔付
198000元，其余部分由小曹和王某各
承担50%。故王某承担482649元的
赔偿责任，抵扣已赔偿的12000元，最
终法院判决王某赔付470649元，某汽
车公司对统筹合同互助范围内的
464464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一审
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现该案判决
已生效。

法院认定协议显失公平，准予撤销

签1.2万元“私了协议”，后发现损失过百万

一般情况下，事故双方当事人自愿
签订的赔偿协议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不
得随意反悔。但如存在重大误解、显失
公平、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当事人则有
权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

本案中，阿美因交通事故造成五级
伤残，在其住院期间达成的“私了”协议

所获赔偿款，远远低于其实际损失，赔
偿协议显失公平，且协议基于其亲属对
统筹合同的重大误解签订，阿美要求撤
销协议再次赔偿，法院予以支持。法官
提醒：一方面，签订交通事故和解协议
建议选择在伤情稳定后，同时与赔付当
事方充分沟通，理清赔偿主体，确定赔

付金额、赔付方式、赔付期限，确保款项
能实际支付到位。另一方面，车主们在
面对种类众多的车险时，要选择具有从
事保险业务资质的正规保险公司投保，
认真研读具体合同条款，注意合同中的
保障范围、免责条款、理赔流程等各项
重要条款。

法官说法：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私了协议”可撤销

交通事故“私了”后
能反悔，“私了协议”若
显失公平可予撤销。


